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八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開會地點：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六十三號國賓大飯店二樓國際廳 

出  席：1.親自出席：129,522,956 股 

2.委託出席： 54,094,123 股 

3.合計出席總股數：183,617,079股 

列  席：林寬照會計師、溫明郁會計師、方智雄律師、黃陽壽律師 

一、宣佈開會：（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09,253,762股，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止，本公司無表決權股數為2,000,000股，現在股東出席總數為166,279,693股，已超過法定出席

股數，宣布開會。） 

二、開會如儀：（略） 

三、主席致開會詞： 

(一)經由近年之努力，本公司銀行借款幾已為零，證明公司體質健全。未來不僅為「資產股」，擬陸續推動土地開發計劃外，食品本業方面亦將朝健全方向發展。 

(二)將積極活化土地資產以增添營運助力，擬推動之開發計劃如下： 

1.日前已召開說明會，與總公司所在地之中建大樓全體業主代表達成改建共識，且約70％毗鄰地區業主已同意合建；因中建大樓面積未達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1,000m2申請條件

，不足之坪數，將整合毗鄰地區業主一起申請，以平等公開之條件共享權益，俟達成1,000m2之申請門檻後，如再有其他業主欲參與合建，則需接受本公司提出之條件。 

2.三重廠計有5,000餘坪土地，已申請住宅用地地目變更中，待核准並領取建照後，計劃將興建三十樓高之大廈五棟。 

3.本公司擁有西貢味王公司100%股權，該公司於胡志明市擁有15、16甲之土地，待遷廠後，擬將原廠址開發營建以供租售；另將深耕當地食品市場，以該公司為生產基地，諸

如增加速食麵產量，供應越南及出口需求。 

四、長官及來賓致詞：無。 

五、報告事項： 

(一)97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營業報告書) 

(二)監察人審查97年度決算報告。(請參閱審查報告書) 

(三)本公司對外保證為本公司轉投資之關係企業，截至97年12月底止，對冠軍股份有限公司背書保證總額為30,000,000元，對森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背書保證總額為20,000,000元

，對國光農產業有限公司背書保證總額為美金870萬美金，對國光糖業有限公司背書保證總額為美金1,230萬美金，另本公司資金貸予關係企業，截至97年12月底止，金額為

139,292,600元，謹請 核備。 

經過要領：俟報告事項完畢欲進入後續議程時，股東陶家駒（戶號65146）第一次發言：1.中建大樓土地開發案牽涉多位地主之權益，意見整合不易，故應取得地主之「授權書」，

並應有進度時程。2.三重廠開發案如何計畫，應再說明清楚。3.西貢味王土地開發案，亦需說明開發時程。4.依『公司法』第224條、第226條，監察人是否確實瞭解上

述土地開發事宜及對泰國味王行使監察職權。 

經主席答覆部分問題後，陳一芳監察人表示，舉凡董事會、常董會召開，研討相關投資議題時，董事長均邀請監察人列席，並做出重要決議，譬如派遣技術專家赴泰國

味王改善生產問題及提出解決建議；且陳總經理及杜常駐監察人亦兼數家轉投資公司董事，經常前往督促業務及參與各項事務運作，返國即向董事會報告；針對國外轉

投資公司，監察人曾建議董事會應積極管控報表資料，遂於「投管處」下設專門小組負責蒐集、分析國外投資報表，交由派任董事於董事會中報告；對於西貢味王土地

開發案，得知目前正申請地目變更，惟因越南特殊政治環境，各項申請條件及核准開發時程不易確實掌控，但仍於本公司掌握中。 

股東陶家駒第二次發言：依「公司法」第228條，監察人是否瞭解中建大樓、三重廠開發計畫？董事會曾否報告相關議題？中建大樓開發說明會有否律師在場並製作會議

紀錄？ 

陳監察人說明前日已邀請中建大樓業主代表、建築師、律師、代書、代銷商等初步研議；主席並出示當日會議紀錄及簽到簿以資證明。 

股東陶家駒第三次發言：根據年報資料，諸多轉投資公司仍有虧損，建議監察人應至國外投資事業視察監督，瞭解虧損原因，或函邀有意願前往考察之股東，亦可請會

計師、稽核人員隨同前往。陳監察人表示，如能當選下屆監察人，將建議董事會安排監察人赴重要國外轉投資公司行使監察職權。主席除報告

泰國味王截至今年六月之獲利情形外，並表示泰國暹邏酒精公司因受外資比例不得逾49%之限制，經嘗試各種增資方式未果，遂出售股權取回原

始投入資金，而越南、柬埔寨則無外資比例限制，預估今年泰國味王及西貢味王皆能獲利。另再度說明中建大樓與鄰近基地之都市更新組合方

案，並表示若所有毗鄰地區願與中建大樓合建，則可享有最大容積率及停車獎勵，故先與有意合建之毗鄰地區共同申請都市更新，俟核准後，

如毗鄰地區再有其他業主欲參與時，則條件另議；因國有財產局土地承租戶聯邦銀行之租約尚未到期，故須三方協調，若能創造三贏局面才有

合建曙光，惟此乃第二階段規劃，現階段仍以整合中間地區業主為當務之急。 

六、承認、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 

案 由：司97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提請承認案。 

附 件：(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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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九十七年度盈餘分配表，提請承認案。 

附 件：九十七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表)。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三案 

案 由：本公司九十七年度盈餘轉增資，提請公決案。 

說 明：一、本公司九十七年度盈餘分配，除依本公司章程第三十四條規定提存提撥外，其餘可分配盈餘擬分配如下： 

1.現金股利部份：每股發給新台幣伍角整，俟提經本(九十八)年股東常會承認後，另定配息除息基準日。 

2.股票股利部份： 

(1)自可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壹億零肆佰陸拾貳萬陸仟捌佰捌拾元整轉為增資發行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整之新股壹仟零肆拾陸萬貳仟陸佰捌拾捌股(每股可配發

股票股利新台幣伍角整)，全數無償配發各股東，亦即增資額為新台幣壹億零肆佰陸拾貳萬陸仟捌佰捌拾元整。 

(2)本次盈餘轉增資配發之新股，俟經提九十八年股東常會決議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公開發行後，另訂配股基準日，並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

比例計算，每壹仟股無償配發新股伍拾股，其未滿壹股者，按股票面額以現金分派之，但股東得就其應分配之畸零股於配股基準日後一星期內請求合併為壹股發

放股票，股東未予合併之畸零股統由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照股票面額全數承購。 

二、本次盈餘轉為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均與原已經上市之股份完全相同。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 由：擬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如附修正條文對照表)，提請公決案。 

說 明：一、依經濟部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七日經商字第09702413230號函公告及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經商字第09701250940號函辦理。 

二、因配合經濟部來函，通知營業項目代碼內容修訂(所營事業第廿三項新增代碼為ZZ99999)，爰配合修正之。 

三、另因本公司業務需要，擬修正章程相關部分條文。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擬 修 正 條 文 備      註 

第二條：本公司經營主要業務如下： 

一、味精、麩酸、氨基酸、七-胺基頭孢素酸、酵母、核酸、核甘酸、有

機酸(檸檬酸)、人工甜味料(ASPARTAME)、綠藻、飼料之加工、製造

及營銷。 

二、醫藥品、農畜藥品之製造、加工及營銷。 

三、醋酸、化學纖維、塑膠、合成蛋白、可塑劑、有機溶劑等之製造與

營銷。 

四、鹽酸、燒鹼、液氯、亞氯酸納、二氧化氯等之製造與營銷。 

五、油脂類、高級調味料、醬油醬醋類、罐頭類(管制品除外)、其他食

品添加物等之製造與營銷。 

六、營養麵、營養米粉、營養粿條及農漁產品(管制品除外)、調理食品

、速食品類、速食湯類、零食、點心食品之加工、製造及經銷。 

七、乳製品、豆乳、豆粉(片)、乾鮮蔬果、飲料(含礦泉水及包裝飲用水

)、果汁、蔬菜汁、乾點糖果類、咖啡及其他冷凍食品、冰品、脫水

食品之加工、製造及營銷。 

八、各種農產品、畜產品之加工、製造及營銷。 

九、洋菸酒類及飲料之進口及經銷。 

十、有關包裝材料及容器之印刷製造營銷。 

十一、兼營有關行紀業及國內外廠商產品代銷業。 

十二、超級市場、便利商店之經營。 

十三、自有剩餘攤位出租業務。 

十四、百貨、電器用品、電子用品、化妝品、服裝服飾品、雜糧、圖書

文具、書報、雜誌、唱片、音樂帶、汽車及汽車材料、五金、手

工具、運動器材、日用品、鐘錶、玩具等買賣批發。(賭博性、色

情性、電動玩具除外)（玩具槍除外） 

十五、各種商品之分類、處理、配送業務。 

十六、前各項有關產品之代理、經銷、報價、投標等業務。 

十七、倉儲及汽車貨運業務。 

十八、前各項產品之進出口業務。 

十九、H701010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二十、H701020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廿一、H701050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廿二、JA01010汽車修理業。 

廿三、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本公司經營主要業務如下： 

一、味精、麩酸、氨基酸、七-胺基頭孢素酸、酵母、核酸、核甘酸、有

機酸(檸檬酸)、人工甜味料(ASPARTAME)、綠藻、飼料之加工、製造

及營銷。 

二、醫藥品、農畜藥品之製造、加工及營銷。 

三、醋酸、化學纖維、塑膠、合成蛋白、可塑劑、有機溶劑等之製造與

營銷。 

四、鹽酸、燒鹼、液氯、亞氯酸納、二氧化氯等之製造與營銷。 

五、油脂類、高級調味料、醬油醬醋類、罐頭類(管制品除外)、其他食

品添加物等之製造與營銷。 

六、營養麵、營養米粉、營養粿條及農漁產品(管制品除外)、調理食品

、速食品類、速食湯類、零食、點心食品之加工、製造及經銷。 

七、乳製品、豆乳、豆粉(片)、乾鮮蔬果、飲料(含礦泉水及包裝飲用水

)、果汁、蔬菜汁、乾點糖果類、咖啡及其他冷凍食品、冰品、脫水

食品之加工、製造及營銷。 

八、各種農產品、畜產品之加工、製造及營銷。 

九、洋菸酒類及飲料之進口及經銷。 

十、有關包裝材料及容器之印刷製造營銷。 

十一、兼營有關行紀業及國內外廠商產品代銷業。 

十二、超級市場、便利商店之經營。 

十三、自有剩餘攤位出租業務。 

十四、百貨、電器用品、電子用品、化妝品、服裝服飾品、雜糧、圖書

文具、書報、雜誌、唱片、音樂帶、汽車及汽車材料、五金、手

工具、運動器材、日用品、鐘錶、玩具等買賣批發。(賭博性、色

情性、電動玩具除外)（玩具槍除外） 

十五、各種商品之分類、處理、配送業務。 

十六、前各項有關產品之代理、經銷、報價、投標等業務。 

十七、倉儲及汽車貨運業務。 

十八、前各項產品之進出口業務。 

十九、H701010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二十、H701020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廿一、H701050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廿二、JA01010汽車修理業。 

廿三、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廿三、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

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增列營業項

目代碼為ZZ99999。 

依97.06.17經商字第09702413230號函

公告及97.09.26經商字第09701250940

號函辦理。 

第十九條 

本公司設董事十五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依公司法第一九八條

之規定選任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但民法第八十五條之規定，對於前項行為能力不適用之。 

全體董事應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最低

股權成數。 

第十九條 

本公司設董事十二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依公司法第一九八條

之規定選任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但民法第八十五條之規定，對於前項行為能力不適用之。 

全體董事應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最低

股權成數。 

 

因業務需要而修訂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七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金      額 
項            目 

小   計 合   計 

期初待彌補虧損  (140,853,161) 

累積盈餘轉回彌補未實現重估增值－土地重估增值(台味)  (20,164,125) 

本期稅前淨利  659,939,511 

本年度所得稅利益  11,266,732 

法定盈餘公積：  51,018,896 

特別盈餘公積：提列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及金融商品未實現損失  (187,756,830) 

本年度可分配盈餘  271,413,231 

分配項目：   

股東股利：  209,253,762 

     現金股利：209,253,762股@0.50 104,626,882  

     股票股利：209,253,762股@0.50 104,626,880  

本年度未分配盈餘  62,159,469 

附註： 

配發董監事酬勞金： 

配發員工紅利： 

 

11,250,202 

4,500,081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原   條   文 擬 修 正 條 文 備      註 

董事組織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二○八條規定互選常務董事五人，並由常

務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並得視實際需要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

事長，且得互選若干人為駐會常務董事，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

、常務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本公司。 

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決議行

之。 

董事組織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二○八條規定互選常務董事四人，並由常

務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並得視實際需要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

事長，且得互選若干人為駐會常務董事，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

、常務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本公司。 

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決議行

之。 

第卅四條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正值穩定成長階段，考量本公

司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並滿足股東對現金流入之需求，本公

司每年決算後如有盈餘，除依法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彌補以往年度虧

損外，應先提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及依證券交易法規定應提列之特

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連同上一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提撥百分之五十

以上按下列方式分派之，惟此項盈餘提供分派之比率及股東現金股利之

比率，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報股東會

決議調整之： 

一、員工紅利百分之二。 

二、董事、監察人酬勞金百分之五。 

三、股東股利百分之九十三，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數之百分之

十，但現金股利每股若低於0.2元得不予發放，得改以股票股利發放。 

第卅四條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正值穩定成長階段，考量本公

司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並滿足股東對現金流入之需求，本公

司每年決算後如有盈餘，除依法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彌補以往年度虧

損外，應先提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及依證券交易法規定應提列之特

別盈餘公積，其餘額加回年度決算中已作為費用之員工紅利暨董事、監

察人酬勞，並加計以前年度累計未分配盈餘提撥百分之五十以上按下列

方式分派之，惟此項盈餘提供分派之比率及股東現金股利之比率，得視

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報股東會決議調整之： 

一、員工紅利百分之二。 

二、董事、監察人酬勞金百分之五。 

三、股東股利百分之九十三，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數之百分之

十，但現金股利每股若低於0.2元得不予發放，得改以股票股利發放。 

 

 

 

 

 

因商業會計法修正員工分紅費用化。

第七章 附 則 

華僑及外國人投資本公司，悉依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本章程未定事項，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但有關轉投資，其投資總額不受「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限制。」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廿四日。 

第 一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年八月十八日股東常會。 

第 二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年十二月五日股東臨時會。 

第 三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股東常會。 

第 四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五月三十日股東常會。 

第 五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七月十四日股東臨時會。 

第 六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三月卅一日股東常會。 

第 七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三月卅一日股東常會。 

第 八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五月十日股東臨時會。 

第 九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卅日股東常會。 

第 十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卅一日股東常會。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五月廿九日股東臨時會。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年六月四日股東常會。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三月六日股東常會。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七月六日股東臨時會。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廿四日股東常會。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廿七日股東常會。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廿四日股東常會。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六日股東常會。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卅日股東常會。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一日第二次臨時股東會。 

第廿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廿八日合併後臨時股東會。 

第廿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十日股東常會。 

第廿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卅日股東常會。 

第廿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廿六日股東臨時會。 

第廿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年五月九日股東常會。 

第廿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廿三日股東常會。 

第廿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廿五日股東常會。 

第廿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十六日股東常會。 

第廿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卅一日股東常會。 

第三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廿八日股東常會。 

第卅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廿七日股東常會。 

第卅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廿五日股東常會。 

第卅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廿四日股東常會。 

第卅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廿九日股東常會。 

第卅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廿八日股東常會。 

第卅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廿四日股東常會。 

第卅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廿六日股東常會。 

第卅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廿七日股東常會。 

第卅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廿八日股東常會。 

第四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股東常會。 

第四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廿八日股東常會。 

第四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五日股東臨時會。 

第四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廿八日股東常會。 

第四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廿八日股東常會。 

第四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廿八日股東常會。 

第七章 附 則 

華僑及外國人投資本公司，悉依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本章程未定事項，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但有關轉投資，其投資總額不受「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限制。」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廿四日。 

第 一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年八月十八日股東常會。 

第 二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年十二月五日股東臨時會。 

第 三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股東常會。 

第 四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五月三十日股東常會。 

第 五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七月十四日股東臨時會。 

第 六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三月卅一日股東常會。 

第 七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三月卅一日股東常會。 

第 八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五月十日股東臨時會。 

第 九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卅日股東常會。 

第 十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卅一日股東常會。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五月廿九日股東臨時會。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年六月四日股東常會。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三月六日股東常會。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七月六日股東臨時會。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廿四日股東常會。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廿七日股東常會。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廿四日股東常會。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六日股東常會。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卅日股東常會。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一日第二次臨時股東會。 

第廿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廿八日合併後臨時股東會。 

第廿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十日股東常會。 

第廿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卅日股東常會。 

第廿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廿六日股東臨時會。 

第廿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年五月九日股東常會。 

第廿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廿三日股東常會。 

第廿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廿五日股東常會。 

第廿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十六日股東常會。 

第廿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卅一日股東常會。 

第三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廿八日股東常會。 

第卅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廿七日股東常會。 

第卅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廿五日股東常會。 

第卅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廿四日股東常會。 

第卅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廿九日股東常會。 

第卅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廿八日股東常會。 

第卅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廿四日股東常會。 

第卅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廿六日股東常會。 

第卅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廿七日股東常會。 

第卅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廿八日股東常會。 

第四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股東常會。 

第四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廿八日股東常會。 

第四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五日股東臨時會。 

第四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廿八日股東常會。 

第四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廿八日股東常會。 

第四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廿八日股東常會。 

第四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廿五日股東常會。 

 

 

 

 

 

 

 

 

 

 

 

 

 

 

 

 

 

 

 

 

 

 

 

 

 

 

 

 

 

 

 

 

 

 

 

 

 

 

 

 

 

 

 

 

 

 

 

 

 

 

 

增列本次修正日期 

經過要領：股東陶家駒（戶號65146）發言要求解釋第34條修正內容外，並認為董監事酬勞金分配比例偏高，建議應與員工紅利相近，下修為3％或2.5％。林寬照會計師表示，該條

文係配合『商業會計法』而修正，因應分紅費用化，可列為營業費用，以減輕營業所得稅負擔；另就「97年度盈餘分配表」觀之，每位董監事所支領酬勞金不高，加以

產業不同、開會次數頻繁及本屆席次減少，故是否待日後盈餘較多時，再討論如何調整。主席補充說明，無論其他公司分配比例為何，本公司（員工紅利分配比例）不

一定要超過其他公司，因董監事之責任乃保護全體股東利益並兼顧員工權益。另近期曾針對「員工離職移交辦法」檢討移交、監交程序，空有制度卻未落實移交手續，

卻發放一億九千餘萬元退休金，董事會除將重新討論該辦法外，亦決議俟98年股東常會選出新一屆董監事後，再由本屆與新一屆董監事共同檢討此案。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如附修正條文對照表），提請公決案。 

說 明：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六字第0980000271號令辦理。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擬 修 正 條 文 備      註 

一、本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係遵照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

期貨局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修訂

，有關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時，均須依照本作業程序辦理。 

一、本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係遵照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

期貨局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修訂

，有關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時，應依照本作業程序辦理，但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依據金管證六字第0980000271號令修

訂。 



原   條   文 擬 修 正 條 文 備      註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除有下列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1.本公司之子公司，因營運週轉有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

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百分之四十。 
2.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公司或行號間，因購料或營運週轉有融通

資金之必要者，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 
本程序所稱之子公司及母公司，係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
規定認定之。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除有下列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1.本公司之子公司，因營運週轉有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

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百分之四十。 
2.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公司間或行號間，因購料或營運週轉有融

通資金之必要者，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
限。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
，不受第一項第一款之限制。 
本程序所稱之子公司及母公司，係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
規定認定之。 

修訂。 

十、本公司所屬之子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且擬將資金貸與他人者
，應依子公司訂定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辦理。 

十、本公司所屬之子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且擬將資金貸與他人
者，應依所訂定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辦理。 

修訂 
 

十一、依相關規定應辦理公告申報者，應依其規定向主管機關辦理公告
申報。 

十一、依相關規定應辦理公告申報者，應依其規定輸入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辦理公告申報，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其資金貸與他人達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本公司
亦應公告申報。 

修訂 

 十二、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
，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
完成改善。 

增訂 

 十三、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
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
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增訂 

十二、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作業程序時，依照本公司人事
管理辦法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十四、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作業程序時，依照本公司人事
管理辦法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條次順移 

十三、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據
以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
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十五、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據
以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
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條次順移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如附修正條文對照表），提請公決案。 
說 明：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六字第0980000271號令辦理。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擬 修 正 條 文 備      註 

一、本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係遵照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
局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修訂，有
關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事項均依照辦理。 

一、本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係遵照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
局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修訂，有
關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事項應依照辦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依據金管證六字第0980000271號令修
訂。 

三、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對象僅限於：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但為進口原料必須同業間互相連帶保證，或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
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
資公司背書保證者，得依本程序辦理。 

三、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對象僅限於：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 
但為進口原料必須同業間互相連帶保證，或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
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
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依本程序
辦理。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
司出資。 

修訂 

九、本公司所屬之子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規定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且擬為他人辦理或提供背書保
證者，應先經母公司董事會決議，再依子公司訂定之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辦理。 

九、本公司所屬之子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規定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且擬為他人辦理或提供背書保
證者，應依所訂定之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辦理。 

修訂 

十、依相關規定應辦理公告申報者，應依其規定輸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十、依相關規定應辦理公告申報者，應依其規定輸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辦理公告申報，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其背書保證達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本公司亦
應公告申報。` 

修訂 

 十一、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金額
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
畫時程完成改善。 

增訂 

 十二、公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之規定，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
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相關
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增訂 

十一、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作業程序時，依照本公司人事
管理辦法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十三、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作業程序時，依照本公司人事
管理辦法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條次順移 

十二、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據
以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
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十四、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據
以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
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條次順移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如附修正條文對照表），提請公決案。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備      註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有公司法第一五八條規定尚應經股東會
以特別決議行之及本程序另有規定者外，皆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有價證券： 

(1)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買賣
金額新台幣一仟萬元(含)以下者，授權董事長決定，呈請駐
會常董報備，金額達新台幣一仟萬元以上者，由董事長提常
務董事會討論並送董事會追認之，相關作業由財務部執行之。 

(2)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由董事
長或總經理授權財務部依當時市場價格，透過集中交易市場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 

 
 

2.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有公司法第一八五條規定尚應經股東會
以特別決議行之及本程序另有規定者外，皆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有價證券： 

(1)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買賣
金額新台幣一仟萬元(含)以下者，授權董事長決定，金額達
新台幣一仟萬元以上者，由董事長提常務董事會討論並送董
事會追認之，相關作業由財務部執行之。 

(2)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買賣總
額新台幣一億元(含)以下者，由董事長或總經理授權財務部
依當時市場價格，透過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
；買賣總額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者，由董事長提董事會討論
之。 

2.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 

文字更正 
 
 
 
修訂 
 
 
 
 
 
修訂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備      註 

(1)非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由管理部依市場情況詳實調查並會
同投資管理處為必要性評估，除金額達新台幣五仟萬元以上
者，由董事長提常務董事會議決外，餘由董事長核定，核定後
依相關作業程序辦理。 

(2)營建用途之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取得須先由相關單位擬
定資本支出計劃，除營建目的取得不動產金額達新台幣三億
元以上者及其他固定資產取得金額達新台幣五仟萬元以上者
尚應檢附效益評估報告，送至經營決策委員會審查後再轉呈
常董會議決外，餘項取得未達前揭金額標準者均呈董事長核
定，動支時需附動支簽呈，依批准權限呈各層主管核准，再
經採購程序辦理。營建用不動產之開發案由投資管理處依開
發計劃並考量市場情況擬訂銷售策略呈董事長依權責規定辦
理。其他固定資產之處分則由使用單位填列異動通知單或專
案簽呈，依批核權限核准後處理之。 

3.會員證及無形資產：金額新台幣一仟萬元(含)以下者，授權董事
長決定，呈請駐會常董報備，金額達新台幣一仟萬元以上者，由
董事長提常務董事會討論並送董事會追認之，相關作業由財務部
執行之。 

(1)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由管理部依市場情況詳實調查並會
同投資管理處為必要性評估，除金額達新台幣五仟萬元以上
者，由董事長提常務董事會議決外，餘由董事長核定，核定後
依相關作業程序辦理。 

(2)營業用途之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取得須先由相關單位擬
定資本支出計劃，除營業目的取得不動產金額達新台幣三億
元以上者及其他固定資產取得金額達新台幣五仟萬元以上者
尚應檢附效益評估報告，送至經營決策委員會審查後再轉呈
常董會議決外，餘項取得未達前揭金額標準者均呈董事長核
定，動支時需附動支簽呈，依批准權限呈各層主管核准，再
經採購程序辦理。營建用不動產之開發案由投資管理處依開
發計劃並考量市場情況擬訂銷售策略呈董事長依權責規定辦
理。其他固定資產之處分則由使用單位填列異動通知單或專
案簽呈，依批核權限核准後處理之。 

3.會員證及無形資產：金額新台幣一仟萬元(含)以下者，授權董事
長決定，金額達新台幣一仟萬元以上者，由董事長提常務董事會
討論並送董事會追認之，相關作業由財務部執行之。 

修訂 
 
 
 
 
 
 
 
 
 
 
 
 
 
修訂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 改選董事、監察人事項 

案 由：本公司第十七屆董事、第十八屆監察人任期三年，將於本(九十八)年六月廿七日屆滿，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九條及第廿八條規定，選任董事十二人、監察人三人，任期三年。 

經過要領：主席依照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第六條規定，就出席股東中提請陳青山（股東戶號12803）、鄭渭月（股東戶號20630）為監票人，游素珀、周雅慧為計票人，進
行投票選舉，即由計票及監票人員進行計票及監票工作。 

選舉結果：選票統計後，主席當場請司儀代為宣布下列人員當選為本公司第十八屆董事、第十九屆監察人及其當選權數，其任期三年，自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廿五日起至民國一Ｏ一
年六月廿四日止： 

1 僑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穎川建忠 195,696,540權

2 大洋僑果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清福 182,148,900權

3 陳恭平  183,646,200權

4 甘錦裕  182,060,406權

5 全青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穎川万和 180,010,026權

6 萬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仁庸 179,364,892權

7 萬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哲嘉 178,379,688權

8 福太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周海國 178,787,746權

9 亘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坤洲 181,207,982權

10 協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葉啟昭 178,067,692權

11 傳倫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賴其里 178,471,136權

12 雅明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俊明 177,763,112權

     以上十二人當選為本公司第十八屆董事，以僑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穎川建忠所得票數最高，上開選舉結果，經監票人陳青山、鄭渭月，計票人游素珀、周雅慧當場查證無誤。 

1 謙順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杜恒誼 181,700,360權

2 僑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子平 181,100,360權

3 程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一芳 181,100,360權

     以上三人當選為本公司第十九屆監察人，以謙順行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杜恒誼所得票數最高，上開選舉結果，經監票人陳青山、鄭渭月，計票人游素珀、周雅慧當場
查證無誤。 

第九案 
案 由：解除本公司第十八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提請公決案。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二Ｏ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董事或有參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經營之行為，爰依公司法第二Ｏ九條規定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公司新選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
之限制(詳如選任後於股東會現場揭示之資料)。 

三、另依公司法第一七八條規定，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本公司新選任董事
及其代表人擬依法辦理之。 

附 表： 

董 事 姓 名 
兼任與味王公司主要 

業務相同之其它公司名稱 
職 稱 與味王公司主要業務相同之營業項目 

僑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1.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出租出售業務 

2.國內外有關廠商產品之代理經銷報價投標業務 

3.國內外產品之代購代銷之行紀業 

大洋僑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1.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商業大樓出租出售業務 

2.委託辦理工業區之開發、租售及管理業務 

3.投資興闢都市計劃範圍內之市場、公園、地下街、兒童遊樂場、停車場、停車塔等公共設施 

僑果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 察 人
1.經營超級市場、百貨買賣、戲院業務 

2.委託營造廠商興建住宅及商業大樓出租出售業務 

西貢味王責任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味精、速食麵之加工、製造、營銷 

冠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味精、罐頭類之加工、製造、營銷 

台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1.住宅、大樓、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2.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3.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穎 川 建 忠 

味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1.住宅、大樓、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2.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3.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冠軍股份有限公司 常 務 董 事 味精、罐頭類之加工、製造、營銷 

台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1.住宅、大樓、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2.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3.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味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1.住宅、大樓、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2.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3.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西貢味王責任有限公司 董 事 味精、速食麵之加工、製造、營銷 

泰國味王有限公司 副 董 事 長 味精之加工、製造、營銷 

陳 恭 平 

泰國冠軍有限公司 副 董 事 長 味精之加工、製造、營銷 

陳 清 福 大洋僑果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1.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商業大樓出租出售業務 

2.委託辦理工業區之開發、租售及管理業務 

3.投資興闢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市場、公園、地下街、兒童遊樂場、停車場、停車塔等公共設施 



董 事 姓 名 
兼任與味王公司主要 

業務相同之其它公司名稱 
職 稱 與味王公司主要業務相同之營業項目 

僑果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1.經營超級市場、百貨買賣、戲院業務 

2.委託營造廠商興建住宅及商業大樓出租出售業務 

僑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1.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出租出售業務 

2.國內外有關廠商產品之代理經銷報價投標業務 

3.國內外產品之代購代銷之行紀業 

萬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1.經營超級市場、百貨買賣業務 

2.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商業大樓及國民住宅出租出售業務 

3.有關國內外廠商產品之代理經銷投標報價業務 

西貢味王責任有限公司 
董 事 兼

總 經 理
味精、速食麵之加工、製造、營銷 

泰國冠軍有限公司 董 事 味精之加工、製造、營銷 

冠軍股份有限公司 常 務 董 事 味精、罐頭類之加工、製造、營銷 

台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1.住宅、大樓、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2.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3.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陳 清 福 

味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1.住宅、大樓、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2.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3.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僑果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1.經營超級市場、百貨買賣、戲院業務 

2.委託營造廠商興建住宅及商業大樓出租出售業務 

冠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味精、罐頭類之加工、製造、營銷 

大洋僑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1.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商業大樓出租出售業務 

2.委託辦理工業區之開發、租售及管理業務 

3.投資興闢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市場、公園、地下街、兒童遊樂場、停車場、停車塔等公共設施 

穎 川 万 和 

泰國味王有限公司 董 事 味精之加工、製造、營銷 

金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建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國民住宅營造建築出售及出租業務 

森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包裝材料及容器之印刷、製造、營銷 

西貢味王責任有限公司 董 事 味精、速食麵之加工、製造、營銷 

林 仁 庸 

冠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味精、罐頭類之加工、製造、營銷 

亘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味精、醬油…等之製造、買賣 

群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1.飲料製造業、批發業 

2.食品、飲料零售業 

品冠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菸類輸入業、酒類輸入業 

鼎旺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菸酒批發業、飲料批發業、食品什貨批發業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 總 經 理 調味品、飲料、食品什貨製造、批發、零售業 

冠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味精、罐頭類之加工、製造、營銷 

楊 坤 洲 

森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包裝材料及容器之印刷、製造、營銷 

鼎旺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菸酒批發業、飲料批發業、食品什貨批發業 

丹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飲料批發業、食品什貨批發業、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菸酒零售業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 總 經 理 調味品、飲料、食品什貨製造、批發、零售業 

冠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味精、罐頭類之加工、製造、營銷 

周 海 國 

森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包裝材料及容器之印刷、製造、營銷 

西貢味王責任有限公司 
董 事 、

副 總 經 理
味精、速食麵之加工、製造、營銷 

許 哲 嘉 

冠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味精、罐頭類之加工、製造、營銷 

甘 錦 裕 冠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味精、罐頭類之加工、製造、營銷 

許 俊 明 冠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味精、罐頭類之加工、製造、營銷 

葉 啟 昭 冠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味精、罐頭類之加工、製造、營銷 

賴 其 里 冠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味精、罐頭類之加工、製造、營銷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  會（上午11時06分，主席穎川建忠董事長宣布散會）。 
 

 

      主席：穎川建忠董事長            記錄：魏璟雄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七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業績方面： 

本公司九十七年度總營業額新台幣(以下同)參拾參億肆

仟貳佰零壹萬貳仟元。稅後淨利陸億柒仟壹佰貳拾萬零陸仟

元，純益率 20.08%。 

(二)主要產品銷售方面： 

單位：新台幣仟元

產 品 名 稱 97 年 96 年 

味 精 
速 食 麵 
醬 油 
飲 料 
天 母 新 建 案 
其 他 
租 金 收 入 

510,130 
719,431 
378,752 
108,994 

1,374,422 
247,967 

2,316 

457,383 
586,665 
372,962 
133,314 

- 
240,780 

2,316 
合 計 3,342,012 1,793,420 

(三)營運報告： 

本公司九十七年度營業收入淨額，合計新台幣(以下同)
參拾參億肆仟貳佰零壹萬貳仟元。其中銷貨成本貳拾壹億零

肆佰陸拾玖萬壹仟元，營業費用伍億玖仟貳佰貳拾柒萬肆仟

元，營業外收支淨利壹仟肆佰捌拾玖萬貳仟元，稅前淨利陸

億伍仟玖佰玖拾參萬玖仟元，預估所得稅利益壹仟壹佰貳拾

陸萬柒仟元，則本期淨利為陸億柒仟壹佰貳拾萬零陸仟元。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九十七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

分配表等，經本監察人等會同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 

  敬 請 

鑒 核 

  此上 

本公司九十八年股東常會 

 

常駐監察人： 

 

 

監 察 人︰ 

 

監 察 人：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年  四  月  二十八  日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會計師查核報告 

受文者：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味王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及九十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七年及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
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上開財務報表中，其中九十七年度採權益
法評價之西貢味王責任有限公司等六家被投資公司及九十六年度採權益法
評價之森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被投資公司，其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
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財務報表所表示
之意見中，有關該等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及各項財務揭露資訊
，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九十七年及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該等採權益法評價之長期股權投資金額分別計新台幣(以下同)1,376,024
仟元及1,130,995仟元，分別占資產總額之22.46%及13.64%，民國九十七年
及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等被投資公司依權益法評價分
別認列投資收益18,807仟元及投資損失5,465仟元，分別占營業收入淨額之
0.56%及0.30%。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
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
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
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
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
告，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會計準則相關之規定
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味王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及九十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七年及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如財務報表附註三所述，味王公司自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首次
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九號「股份基礎給付之會計處理準則」，及
修訂後商業會計法第64條及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6)基秘字第052號解釋
函規定，並依上開相關規定分類、衡量及揭露股份基礎給付交易、員工分
紅及董監酬勞，是項新會計原則之適用，使味王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度稅後
淨利減少11,812仟元。 

  味王公司已編製民國九十七年及九十六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並經本會
計師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謹此報告 

大中國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 寬 照 會計師 

 

李 聰 明 會計師 

行政院金管會證期局核准簽證字號： 

(90)台財證(六)第145560號函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